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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函
地址：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
承辦人：張巧玟
電話：03-3322101#6100
電子信箱：10020604@mail.tycg.gov.tw

受文者：桃園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5月22日
發文字號：桃建照字第113004097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80360200G_1130040976_ATTACH1.docx)

主旨：檢送辦理「加速建照案審查修正意見相關事宜暨疑義會議

（17）」更正會議記錄1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本處113年4月29日桃建照字第1130033553號函辦理。

二、原會議記錄漏列案由六紀錄，其餘紀錄未變更。

正本：桃園市建築師公會
副本：本處建照科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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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建築師公會會議 

會議名稱：加速建照案審查修正意見相關事宜暨疑義會議 (17)-紀錄 

(議案及討論)  

時間：113年 3月 26日（星期二）13:00~14:30 

地點：市府 10樓 1001會議室 

主席：江局長南志                               記錄：梁瀞文  

出席：詳簽到單 

貳、提案內容：  

【案由一】有關袋型基地涉及畸零地檢討執行方式，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桃園市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第四條第二項略以前項地界曲折基地，其最

小寬度及最小深度符合本自治條例之規定者，非屬畸零地。 

二、 目前有關最小寬深度之檢討均依基地臨接之道路境界線作為起算依據，

致部分袋型基地因出入口寬度不符而被判定為畸零地無法建築。惟畸零

地法規旨在透過最小寬深度的限制，避免基地過度細分保障合理居住品

質；惟地界曲折之基地縱令有部分條件未符，剩餘基地仍具備相當規模

可以滿足居住條件，而以該不符合部分不允許建築，顯有過度限制，是

以有上開條文之規定，以保護合理基地之使用權益。 

三、 查改制前桃園縣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第 7條第二項略以:「地界曲折基

地，可於基地內規劃符合本自治條例最小寬度及最小深度之規定者，不

視為畸零地。」 

四、 複查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2條圖例 2-(4)亦明載袋型基地臨接道路

作通路使用部分得不視為畸零地(詳附件一)，且上開圖例依內政部營建

署 97.10.30營署建管字第 0972917966號函釋得適用於實施容積管制地

區，惟其內文有關第 2條規定之檢討於實施容積管制地區已不適用，應

以同編第 163條規定檢討(詳附件二)。 

五、 另查臺南市畸零地使用規則第 4條規定，在基地內或在其平均深度及平

均寬度之矩形範圍內自由配置，能容納最小面積矩形者，不屬畸零地。

亦有保障建築基地合理使用之條文。(詳附件四) 

公會建議： 

一、 袋型基地符合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 163條，即可參照建築技術規則

設計施工編第 2條圖例 2-(4)及臺南市畸零地使用規則第 4條規定，已符

合基地內通路條件下允許於基地範圍內檢討最小寬深度之面積矩形者，

應可自行建築。 

二、 自治條例修法程序冗長，建議於修法前同意依上開意旨於基地內通路直

後檢討分檢討符合最小寬深度規定者，即非屬畸零地(詳附件三)。至於

都市計畫對最小開發規模另有規定者依都市計畫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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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同意依公會建議一辦理畸零地認定，但基地最小寬度認定仍須符合都

市計畫及技術規則等相關規定，後續推進畸零地自治條例修法以建立

法規完備。 

 

附件一 

 
附件二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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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研商充電樁設置之圖說及加註。(上次會議未完成決議) 

說明： 

1. 目前六都充電樁執行狀況說明。(詳附件一) 

2. 桃園充電樁會議討論說明 

3. 111年 7月 8日建造執照新建案設置電動汽車停車數量及充電樁與相關會

議記錄。(詳附件二) 

4. 113年 1月 12日「加速建照案審查修正意見相關事宜暨疑義會議(13)」

紀錄-案由五研商充電樁設置之圖說及加註。(詳附件三) 

5. 建造執照針對建築技術規則 62條第一項第四款:停車空間應依用戶用電

設備裝置規則預留供電動車輛充電相關設備及裝置之裝設空間，並便利

行動不便者使用的條文加註及需附入相關圖說討論。(詳附件四 台北市

充電樁執行原則) 

建議： 

1. 針對建築技術規則 62條第一項第四款:停車空間應依用戶用電設備裝置

規則預留供電動車輛充電相關設備及裝置之裝設空間，並便利行動不便

者使用，台電目前規定如何請再提供相關法令。 

2. 如果台電已經將相關設備及空間納入審查，建議針對 62條應該建照加註

即可，管線圖回到水電圖說審查無須再附圖面於建照內。 

決議：法令意在用戶未來擬裝設電動車輛充電設備時，知道管路裝設路徑及

穿管位置，無須變更結構、無須敲打結構及無須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

等程序，至於執行方式請公會研議周詳後再議。 

 

【案由三】軍事設施管制圖資之正確性及管制範圍確認？ 

說明： 

1.民國 108年以前所公告之軍事設施管制範圍皆有管制範圍地形圖或地籍

圖供參照。 

2.建築師公會於 2007年曾將公會所有軍事設施管制圖資作大圖掃描數位化

供會員使用，建築師可比對圖資釐清是否位於軍事範圍內。 

3.自民國 108年 1月 15日、民國 108年 10月 21日、民國 108年 11月 15

日、民國 110年 8月 30日國防部發佈重要軍事設施管制區及禁限建之公

文，皆採地段管制，未有管制範圍圖資之隨文檢附，造成會軍方案件增

加。 

4.經與前所公告之軍事設施管制範圍圖資比對有： 

A. 地段管制後管制範圍加大。 

B. 部分地段位於圖資範圍內卻未於地段管制表中。 

C. 加會軍事單位之案件量大增時效加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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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原屬限建區後分會結果為禁建區(大溪鴻禧山莊案)等情形。 

公會建議： 

1.將民國 108年以前公告之軍事管制圖資套入地籍圖比對，成果提供市府

參考。 

2.建請由市府正式函請軍方提供正確管制圖資，供管制系統廠商納入管制

查詢系統，增進軍事管制範圍正確性及縮短建照發照期程。 

決議：由建管處彙整上述資料後與軍方小組會議上確認管制範圍。 

 

【案由四】「桃園市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管理辦法」建議修

正方向。 

 

 
決議：公會先與建照科開會研議辦法修正內容後再次提會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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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五】桃園國際機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事項第二

十九點第四項「建築物屋頂應設置屋頂層面積(屋頂面積扣除屋頂突

出物、雞項工作物所佔面積)50%以上綠化面積,並應附設給水設備及

供植栽澆灌使用,並考量植栽位置及排水、防水設計」執行方式,提

請討論。 

說明： 

建築物形式如下時,其屋頂綠化檢討方式 

1、斜屋頂建築時 

2、無屋突層設計時 

3、當層留有露臺,露臺面積小於當層樓板面積(如:三樓八) 

4、當層留有露台,露臺面積大於當層板面積(如:三樓半) 

 
 

決議：在土管未修正前，透過法規會研擬定義「無法綠化面積」，以利釐清

各方案屋頂綠化檢討方式。 

 

【案由六】近年為增進市容觀瞻、提升環境品質都市計畫相關法規多有變更，

有關建築執照辦理變更設計時其都市計畫相關法令及建築法相關法

令之法令適用日得否分別檢討，提請討論。 

決議：建築執照辦理變更設計時，都市計畫相關法令及建築法相關法令之

法令適用日得由起造人分別選擇依此次變更設計掛件日期或原建照

申請日期，惟同一系統法令需依同一法令適用日為檢討基準。 


